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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   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交 通 部 台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、 經 濟 部 。 

貳 、 案   由 ： 交 通 部 台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、 經 濟 部 辦 理 「 一 體 車 輪 （ 合 約 編 號 ：TSB-9632-717A
） 」 採 購 案 ， 交 貨 迄 今 長 達 六 年 仍 未 結 案 ， 核 有 未 盡 職 責 、 效 能 過 低 等 情

， 影 響 鐵 路 車 輛 用 料 及 政 府 權 益 ， 洵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之 規

定 提 案 糾 正 。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

本 案 委 辦 機 關 交 通 部 台 灣 鐵 路 管 理 局 （ 下 稱 台 鐵 局 ） 於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八 十 五 年 十 一

月 三 十 日 委 託 代 辦 機 關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物 資 局 （ 該 局 於 八 十 六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起 更 名 為 台 灣

省 政 府 物 資 處 【 下 稱 物 資 處 】 ，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一 日 精 省 後 ， 本 案 改 由 經 濟 部 第 二 辦 公 室

辦 理 ，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該 辦 公 室 裁 撤 ， 再 移 由 經 濟 部 總 務 司 接 辦 迄 今 【 九 十 二

年 十 二 月 ， 下 同 】 ） 採 購 一 體 車 輪 三 千 一 百 只 ， 八 十 六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由 羅 馬 尼 亞

MECANOEXPORTIMPORT 公 司 （ 下 稱 承 商 ， 其 在 台 代 理 為 昇 力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） 得 標 ， 決 標 金

額 計 美 金 一 百 二 十 四 萬 九 千 一 百 五 十 元 （ 折 合 新 台 幣 三 千 四 百 五 十 七 萬 六 千 餘 元 ） ； 承

商 並 指 定 由 日 本 海 外 貨 物 檢 查 株 式 會 社 （ 下 稱 公 證 公 司 ， 其 在 台 代 理 為 東 陽 貨 物 檢 查 有

限 公 司 ） 辦 理 本 案 之 出 口 公 證 檢 驗 （ 費 用 為 美 金 三 萬 六 千 三 百 五 十 元 ） 。 本 案 承 商 交 貨

時 ， 台 鐵 局 發 現 有 一 只 車 輪 破 裂 及 部 分 車 輪 水 溼 銹 蝕 、 包 裝 不 良 等 瑕 疵 ， 致 生 後 續 退 換



 

二 

貨 、 檢 驗 及 索 賠 等 紛 爭 ， 迄 今 仍 未 結 案 。 本 案 委 辦 及 代 辦 機 關 核 有 未 盡 職 責 、 效 能 過 低

等 情 ， 影 響 鐵 路 車 輛 用 料 及 政 府 權 益 ， 皆 應 予 糾 正 促 其 改 善 ， 茲 提 出 事 實 與 理 由 如 下 ： 

一 、 本 案 車 輪 交 貨 迄 今 長 達 六 年 ， 台 鐵 局 及 代 辦 機 關 仍 未 依 合 約 規 定 ， 完 成 檢 驗 驗 收 或 退

換 貨 、 索 賠 等 事 宜 ， 貽 誤 公 務 ， 影 響 鐵 路 車 輛 用 料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

查 本 案 合 約 規 範 第 三 ． 二 節 ： 「 車 輪 運 抵 台 灣 後 ， 將 由 買 方 進 行 檢 驗 （ 或 ） 測 試 ，

且 該 檢 測 費 用 亦 應 由 買 方 負 擔 ， 若 無 法 通 過 測 試 ， 或 甚 至 於 台 鐵 局 工 廠 內 加 工 且 在 裝

置 於 車 軸 之 前 發 現 有 任 何 瑕 疵 ， 原 製 造 廠 或 在 台 代 理 商 應 在 接 獲 買 方 通 知 之 日 起 一 個

月 內 ， 由 原 製 造 廠 就 瑕 疵 部 分 完 成 換 貨 手 續 。 」 次 查 合 約 特 殊 條 款 第 十 五 條 ： 「 進 口

檢 驗 為 最 後 依 據 ， 所 有 進 口 檢 驗 費 用 均 由 台 鐵 局 負 擔 。 」 再 查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

第 一 批 一 千 七 百 九 十 六 只 車 輪 運 抵 台 鐵 局 高 雄 材 料 廠 交 貨 拆 櫃 時 ， 竟 發 現 其 中 一 只 破

裂 成 三 塊 及 部 分 受 潮 及 銹 蝕 ， 翌 （ 八 十 七 ）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第 二 批 一 千 三 百 零 四 只 亦 發

現 有 受 潮 銹 蝕 及 包 裝 散 落 等 情 。 台 鐵 局 及 代 辦 機 關 即 展 開 本 案 長 達 六 年 之 責 任 釐 清 、

委 外 檢 驗 、 退 換 貨 及 索 賠 等 事 宜 ， 其 經 過 如 下 ： 

( 一) 八 十 七 年 一 月 十 九 日 台 鐵 局 以 材 採 外 字 第0508 號 函 請 物 資 處 查 明 該 只 車 輪 破 裂 原

因 及 確 認 責 任 歸 屬 ， 並 儘 速 洽 賠 。 翌 （ 二 十 ） 日 該 局 機 務 處 （ 機 工 料 字 第0641 號 函 ）

表 示 ： 本 案 製 造 品 質 顯 有 嚴 重 瑕 疵 ， 在 未 澄 清 及 確 認 安 全 無 虞 前 ， 不 宜 收 料 使 用 。 

( 二) 八 十 七 年 二 月 四 日 物 資 處 以 物 貿 字 第00989 號 函 請 台 鐵 局 於 同 批 車 輪 中 擇 一 、 二

只 ， 送 由 專 家 鑑 定 其 材 質 是 否 符 合 合 約 規 範 。 三 月 三 日 該 局 則 函 復 （ 機 工 料 字 第12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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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函 ） ： 「 以 全 數 退 貨 ， 重 新 製 造 新 品 交 貨 為 原 則 ， 並 擬 請 公 證 公 司 全 程 檢 驗 ， 且

一 切 損 失 費 用 由 製 造 廠 承 擔 。 」 四 月 十 四 日 再 請 （ 材 採 外 字 第2818 號 函 ） 物 資 處 儘

速 查 明 原 因 、 確 認 責 任 歸 屬 及 辦 理 洽 賠 。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該 處 以 物 貿 字 第05515 號 函

請 承 商 辦 理 本 案 之 補 賠 。 

( 三) 八 十 七 年 四 月 八 日 台 鐵 局 機 務 處 以 機 車 客 字 第2628 號 函 知 該 局 材 料 處 ， 本 案 奉 層 峯

指 示 （ 該 局 陳 稱 ： 係 當 時 局 長 陳 德 沛 之 口 諭 ） ， 速 洽 公 信 力 檢 驗 機 構 評 定 是 否 可 使

用 ， 並 請 洽 財 團 法 人 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（ 下 稱 工 研 院 ） 材 料 研 究 所 辦 理 委 託 驗 證 。 同

月 二 十 日 承 商 亦 建 請 （ 昇 貿 字 第420 號 函 ） 台 鐵 局 抽 樣 送 該 所 檢 驗 ， 所 需 檢 驗 費 用

由 原 廠 支 付 ， 並 稱 該 只 破 裂 車 輪 係 製 造 過 程 中 ， 有 一 根 冷 水 管 破 裂 而 將 冷 卻 水 散 佈

於 該 輪 面 ， 致 生 內 部 張 力 ， 其 他 車 輪 則 無 問 題 。 五 月 八 日 該 所 即 建 議 取 十 一 只 車 輪

進 行 硬 度 及 超 音 波 檢 驗 ， 且 擇 一 分 析 其 化 學 成 份 ， 檢 驗 費 用 計 新 台 幣 一 百 二 十 二 萬

二 千 二 百 元 。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機 務 處 則 建 議 相 關 檢 驗 項 目 不 宜 省 略 ， 以 防 疏 漏 。 

( 四)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物 資 處 以 物 貿 字 第10751 號 函 知 承 商 本 案 檢 驗 所 需 之 費 用 。 十

月 十 六 日 物 資 處 函 轉 （ 物 貿 字 第16407 號 函 ） 承 商 「 不 同 意 支 付 本 案 檢 驗 費 用 」 等

意 見 予 台 鐵 局 。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該 局 機 務 處 據 此 表 示 （ 機 車 客 字 第9452 號 函 ） ： 本 案

顯 見 製 交 之 車 輪 品 質 安 全 有 疑 慮 ， 礙 難 驗 收 領 用 。 十 二 月 八 日 材 料 處 即 以 材 採 外 字

第10122 號 函 知 物 資 處 。 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物 資 處 以 物 貿 字 第19736 號 函 請 承 商

辦 理 退 貨 ， 並 於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前 完 成 新 品 交 貨 ， 且 負 擔 一 切 損 失 及 費 用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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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五) 八 十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承 商 以 昇 貿 第122 號 函 台 鐵 局 表 示 同 意 支 付 檢 驗 費 ， 惟 付 款

前 須 該 局 出 具 承 諾 書 （ 工 研 院 抽 樣 六 十 六 只 檢 驗 合 格 後 ， 即 同 意 收 料 ） 。 二 月 八 日

該 局 機 務 處 以 機 車 客 字 第1212 號 函 知 材 料 處 ， 就 本 案 事 涉 材 料 品 質 疑 義 、 使 用 安 全

性 及 收 退 料 保 證 或 求 償 等 問 題 ， 建 請 邀 集 有 關 單 位 研 議 ， 並 檢 附 印 度 鐵 路 機 車 裝 配

羅 馬 尼 亞 車 輪 ， 因 製 造 缺 陷 而 使 二 百 七 十 輛 機 車 停 擺 之 報 導 影 本 。 五 月 十 五 日 物 資

處 始 以 物 貿 字 第07257 號 函 轉 承 商 澄 清 。 

( 六) 八 十 八 年 八 月 二 日 經 濟 部 以 經 二 辦 字 第88850208 號 函 請 台 鐵 局 材 料 處 ， 澄 清 是 否 同

意 出 具 檢 驗 合 格 即 辦 理 驗 收 之 承 諾 書 。 翌 （ 三 ） 日 該 局 開 會 結 論 略 以 ： 「 機 務 處 表

示 一 體 車 輪 品 質 之 優 劣 攸 關 行 車 安 全 至 鉅 ， 故 本 案 不 同 意 收 料 ， 應 洽 商 全 數 換 交 」 。 

( 七) 八 十 八 年 十 月 五 日 及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、 一 月 十 五 日 、 六 月 十 六 日 、 九 月 四 日 與

九 十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、 六 月 八 日 台 鐵 局 七 次 以 材 採 外 字 第8729 、291 、472 、5917 、

8982 、1987 、5693 號 等 函 請 經 濟 部 速 洽 承 商 辦 理 換 貨 ， 俾 便 結 案 。 該 部 則 於 八 十 八

年 十 月 十 三 及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七 日 、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、 九 月 十 五 日 分 別 四 次 以 經 二 辦 字

第88851390 、89866220 、89867760 、89868687 號 函 請 承 商 補 交 新 品 及 負 擔 一 切 損 失 。 

( 八) 九 十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、 十 月 十 五 日 台 鐵 局 再 分 別 以 材 採 外 字 第8063 、10311 函 經 濟 部

表 示 本 案 承 商 應 全 數 換 交 ， 否 則 應 全 數 檢 驗 合 格 始 同 意 收 料 ， 檢 驗 費 由 承 商 負 擔 。

十 一 月 七 日 經 濟 部 以 經 二 辦 字 第09020315500 號 函 請 承 商 於 一 週 內 確 認 總 爐 數 及 每

爐 之 產 能 ， 以 確 認 抽 樣 件 數 。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承 商 即 回 復 相 關 資 料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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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九)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十 九 台 鐵 局 機 務 處 以 機 車 客 字 第2444 號 函 該 局 材 料 處 表 示 本 案 應 全

數 換 貨 為 上 策 ， 若 委 外 全 數 檢 驗 以 財 團 法 人 金 屬 工 業 研 究 發 展 中 心 （ 下 稱 金 屬 研 發

中 心 ） 建 議 之 測 試 項 目 為 宜 。 五 月 三 日 材 料 處 則 以 材 採 外 字 第4037 號 函 知 經 濟 部 及

承 商 略 以 ： 「 本 案 全 數 施 行 非 破 壞 性 試 驗 ， 如 有 不 合 格 ， 該 車 輪 不 予 接 受 ； 其 後 再

分 四 十 四 小 批 抽 四 十 四 只 進 行 破 壞 性 試 驗 ， 如 有 一 只 不 合 格 ， 則 該 小 批 需 加 倍 取 樣

檢 驗 ， 如 再 有 一 只 不 合 格 ， 則 該 小 批 全 數 不 接 受 」 。 

( 十)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九 日 、 七 月 十 日 、 九 月 四 日 台 鐵 局 分 別 以 材 採 外 字 第4228 、6327 、19143

號 函 請 經 濟 部 催 洽 承 商 是 否 同 意 繳 納 檢 驗 費 用 ， 否 則 請 依 合 約 規 定 通 知 承 商 退 貨 還

款 ， 並 辦 理 罰 款 解 約 。 該 部 則 於 七 月 十 九 日 及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分 別 以 經 總 字 第

09100186070 及09100230480 號 函 請 承 商 辦 理 。 

( 十 一)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經 濟 部 邀 集 台 鐵 局 、 金 屬 研 發 中 心 及 承 商 研 商 本 案 之 解 決 方

案 ， 其 結 論 ： 「 研 究 是 否 同 意 以 所 屬 車 種 分 批 辦 理 檢 驗 及 驗 收 ， 並 將 第 一 批 破 裂 之

同 一 車 種 車 輪 一 千 二 百 只 委 託 金 屬 研 發 中 心 進 行 檢 驗 ， 如 全 面 通 過 ， 再 視 狀 況 決 定

是 否 繼 續 進 行 後 續 各 批 檢 驗 ， 如 檢 驗 仍 不 合 格 ， 即 辦 理 全 案 退 貨 換 貨 ， 費 用 由 承 商

負 擔 。 」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台 鐵 局 機 務 處 簽 復 該 局 材 料 處 表 示 ： 「 鑒 於 尊 重 專 業 ， 同 意

按 照 金 屬 研 發 中 心 提 出 之 檢 驗 項 目 及 方 法 」 。 

( 十 二)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台 鐵 局 召 開 本 案 研 商 會 議 ， 並 決 議 ： 「 第 一 批 車 輪 一 千

二 百 只 ， 如 經 檢 驗 不 合 格 即 辦 理 全 案 退 貨 換 貨 。 如 檢 驗 合 格 ， 另 第 二 批 一 千 九 百 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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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 依 合 約 規 範 第 三 ． 二 節 規 定 簽 局 辦 理 ， 倘 第 二 批 經 檢 驗 不 合 格 ， 仍 全 數 辦 理 退 貨

換 。 」 該 局 遲 至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始 以 鐵 材 採 字 第0920003093 號 函 送 該 決 議 予 經

濟 部 。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該 部 即 函 轉 （ 經 總 字 第09200028510 號 函 ） 承 商 ， 並 要 求 負 擔

檢 驗 費 用 計 新 台 幣 二 百 一 十 六 萬 元 。 

( 十 三)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台 鐵 局 以 鐵 材 採 字 第0920004968 號 函 請 經 濟 部 速 洽 承 商 及

公 證 公 司 繳 納 檢 驗 費 。 該 部 即 於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召 開 協 調 會 議 ， 並 決 議 ： 「 有 關 檢 驗

費 用 承 商 曾 來 函 同 意 支 付 一 百 二 十 六 萬 元 ； 所 餘 九 十 萬 元 之 檢 驗 費 用 ， 請 公 證 公 司

負 擔 ； 並 建 請 台 鐵 局 先 行 自 費 將 該 只 破 裂 車 輪 送 金 屬 研 發 中 心 檢 驗 （ 經 報 價 約 新 台

幣 二 萬 四 千 元 ） ， 以 利 索 償 」 。 

( 十 四)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公 證 公 司 以 英 文 信 函 知 經 濟 部 略 以 ： 「 本 案 為 五 年 半 前 發 生

之 事 件 ， 今 日 再 提 索 賠 要 求 ， 不 甚 合 理 ， 當 初 建 檔 之 資 料 及 紀 錄 大 部 分 已 銷 毀 。 如

及 早 討 論 此 案 ， 即 可 將 損 壞 車 輪 與 正 常 車 輪 各 做 處 理 及 檢 查 … 。 公 證 公 司 只 能 僅 可

能 做 到 製 造 廠 所 製 造 之 產 品 ， 能 符 合 標 準 規 定 及 需 求 即 可 ， … 責 任 保 證 係 製 造 廠 應

負 之 責 。 」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該 部 召 開 本 案 檢 驗 費 用 分 擔 協 調 會 議 ， 其 結 論 略 以 ： 「 保

留 對 公 證 公 司 之 法 律 追 訴 權 ； 請 承 商 於 三 週 內 將 檢 驗 費 用 先 行 匯 至 台 鐵 局 指 定 帳

戶 ， 該 局 即 將 破 裂 之 同 一 批 車 輪 送 請 金 屬 研 發 中 心 檢 驗 」 。 

( 十 五)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十 日 、 七 月 七 日 及 九 月 三 日 台 鐵 局 分 別 以 鐵 材 採 外 字 第

0920012557 、0920014533 及0920018929 號 函 請 經 濟 部 洽 商 繳 納 檢 驗 費 用 。 經 濟 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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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 於 七 月 七 日 以 經 總 字 第09200105950 號 函 知 該 局 表 示 經 濟 部 第 二 辦 公 室 已 裁 撤 ，

請 自 行 辦 理 。 同 （ 七 ） 日 承 商 以 昇 貿 字 第730 號 函 請 台 鐵 局 提 供 檢 驗 之 詳 細 資 料 。 

( 十 六)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二 日 台 鐵 局 以 鐵 材 採 字 第0920021154 號 函 知 經 濟 部 、 承 商 及 公 證 公

司 ， 有 關 九 月 三 十 日 本 案 索 賠 事 宜 之 會 議 結 論 略 以 ： 「 限 承 商 及 公 證 公 司 將 檢 驗 費

用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前 撥 付 台 鐵 局 。 該 局 墊 付 檢 驗 費 約 新 台 幣 二 百 一 十 六 萬 元

委 託 金 屬 研 發 中 心 先 行 檢 驗 發 生 破 裂 之 同 一 車 種 車 輪 一 千 二 百 只 ， 如 不 合 格 ， 則 其

餘 三 種 計 一 千 九 百 只 車 輪 不 再 檢 驗 ， 全 案 視 為 不 合 格 ； 如 合 格 ， 其 餘 一 千 九 百 只 車

輪 按 契 約 所 訂 方 式 辦 理 驗 收 。 墊 付 之 檢 驗 費 向 承 商 及 公 證 公 司 求 償 。 檢 驗 如 不 合 格 ，

由 經 濟 部 辦 理 退 貨 還 款 及 罰 款 解 約 手 續 ， 如 承 商 於 通 知 日 起 三 個 月 內 仍 未 還 款 ， 則

由 該 部 委 任 律 師 採 取 國 際 訴 訟 向 承 商 及 公 證 公 司 索 賠 」 。 

另 經 濟 部 陳 稱 ： 「 本 案 僅 發 現 一 只 車 輪 破 裂 ， 似 不 能 全 盤 否 定 其 他 車 輪 亦 有 類 似

品 質 瑕 疵 ， 除 非 提 出 確 實 檢 驗 數 據 證 明 製 造 品 質 確 有 瑕 疵 ， 否 則 勢 必 無 法 讓 承 商 辦 理

退 換 貨 ， 故 須 進 行 檢 驗 始 能 瞭 解 原 因 ， 且 依 本 案 合 約 規 範 第 三 ． 二 節 之 規 定 ， 台 鐵 局

應 自 負 費 用 辦 理 抽 驗 或 全 面 檢 驗 ； 承 商 曾 來 函 表 示 願 支 付 檢 驗 費 ， 委 託 工 研 院 材 料 研

究 所 進 行 檢 驗 ， 且 該 所 亦 建 議 該 局 抽 樣 檢 驗 ， 物 資 處 亦 曾 於 八 十 七 年 二 月 四 日 建 請 該

局 辦 理 抽 驗 ， 據 以 辦 理 驗 收 ； 倘 該 局 當 初 接 受 上 述 建 議 ， 則 本 案 經 檢 驗 後 ， 合 者 收 料 、

不 合 者 退 換 貨 ， 應 早 已 結 案 。 」 本 院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約 詢 台 鐵 局 本 案 相 關 人 員

陳 稱 ： 「 八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即 函 請 物 資 處 辦 理 全 數 退 貨 並 追 責 ， 雖 物 資 處 均 未 適 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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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 取 任 何 法 律 行 動 ， 台 鐵 局 材 料 處 、 機 務 處 亦 未 催 辦 ， 且 與 物 資 處 交 涉 索 賠 過 程 中 ，

未 予 落 實 積 極 辦 理 ， 以 致 延 宕 。 」 經 濟 部 亦 坦 承 ： 「 代 辦 機 關 未 適 時 要 求 台 鐵 局 應 依

合 約 規 定 於 合 理 期 間 辦 理 檢 驗 及 驗 收 ， 致 衍 生 購 、 售 雙 方 各 持 己 見 之 後 續 諸 多 問 題 。

另 因 礙 於 本 案 合 約 之 規 定 ， 有 關 檢 驗 費 用 之 求 償 ， 勝 算 不 大 」 。 

據 上 ， 本 案 台 鐵 局 自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發 現 一 只 車 輪 破 裂 成 三 塊 及 部 分 車 輪

有 受 潮 銹 蝕 及 包 裝 散 落 等 情 後 ， 即 於 八 十 七 年 一 月 十 九 日 函 請 物 資 處 查 明 原 因 及 儘 速

洽 賠 ， 並 判 斷 本 案 製 造 品 質 有 瑕 疵 ， 不 宜 收 料 使 用 ； 同 年 二 月 四 日 該 處 建 議 抽 樣 檢 驗 ，

三 月 三 日 該 局 仍 表 示 以 全 數 退 貨 為 原 則 ； 四 月 八 日 及 二 十 日 台 鐵 局 及 承 商 之 在 台 代 理

商 同 意 委 託 工 研 院 抽 驗 ， 其 費 用 由 承 商 支 付 ； 五 月 八 日 工 研 院 提 出 檢 驗 計 畫 及 所 需 費

用 ， 七 月 十 四 日 物 資 處 轉 知 承 商 ； 然 遲 至 三 個 月 後 之 十 月 十 六 日 承 商 卻 不 同 意 支 付 檢

驗 費 ，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該 局 機 務 處 據 此 判 斷 車 輪 品 質 有 疑 慮 ， 而 不 予 驗 收 ； 同 年 十 二 月

二 十 二 日 物 資 處 即 要 求 承 商 全 數 退 貨 ； 八 十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承 商 請 該 局 出 具 抽 驗 合

格 即 同 意 驗 收 之 承 諾 書 ， 二 月 八 日 該 局 表 示 印 度 鐵 路 發 生 裝 配 承 商 車 輪 而 使 二 百 七 十

輛 機 車 停 擺 之 事 件 ， 並 要 求 承 商 提 出 澄 清 ； 延 至 半 年 後 之 八 月 二 日 經 濟 部 再 請 該 局 澄

清 是 否 同 意 出 具 承 諾 書 ， 翌 （ 三 ） 日 台 鐵 局 又 決 議 不 同 意 收 料 ， 該 日 起 至 九 十 年 七 月

之 二 年 期 間 ， 台 鐵 局 計 七 次 函 請 經 濟 部 轉 知 承 商 辦 理 退 貨 補 交 新 品 ， 該 部 亦 僅 四 次 轉

請 承 商 辦 理 ， 該 二 單 位 竟 無 其 他 積 極 之 作 為 。 由 八 十 七 年 一 月 該 局 不 同 意 收 料 至 此 已

延 宕 三 年 六 個 月 ； 九 十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該 局 又 決 定 若 車 輪 全 數 檢 驗 合 格 ， 即 可 同 意 收 料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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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承 商 於 車 輪 出 口 時 早 已 領 取 全 數 之 貨 款 ， 對 要 求 出 資 檢 驗 費 等 事 宜 消 極 以 對 ， 致 其

後 二 年 期 間 台 鐵 局 及 經 濟 部 僅 陸 續 以 公 文 往 返 要 求 承 商 及 公 證 公 司 支 付 檢 驗 費 ， 惟 仍

未 支 付 ； 迨 本 院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底 開 始 調 查 本 案 後 ， 該 局 始 於 十 月 二 日 決 定 先 行 自 費 委

外 辦 理 檢 驗 ， 以 利 結 案 。 綜 上 ， 本 案 承 商 交 貨 後 即 發 現 瑕 疵 ， 台 鐵 局 及 代 辦 機 關 卻 未

依 合 約 規 範 第 三 ． 二 節 之 規 定 ， 盡 責 任 事 及 積 極 擬 定 檢 驗 計 畫 並 據 以 執 行 ， 以 及 早 確

認 車 輪 品 質 是 否 符 合 合 約 規 範 之 要 求 ， 始 據 以 辦 理 驗 收 或 退 換 貨 等 後 續 作 業 ， 竟 延 宕

六 年 於 爭 議 是 否 辦 理 檢 驗 或 退 換 貨 及 洽 商 索 取 檢 驗 費 用 等 事 宜 ， 迄 今 未 能 結 案 ， 致 影

響 鐵 路 車 輛 之 用 料 ， 台 鐵 局 及 經 濟 部 亦 坦 承 未 積 極 辦 理 本 案 之 缺 失 ， 相 關 單 位 貽 誤 公

務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

二 、 本 案 物 資 處 及 台 鐵 局 未 依 合 約 規 定 ， 積 極 辦 理 履 約 保 證 金 信 用 狀 之 展 延 或 扣 收 ， 致 信

用 狀 有 效 期 限 逾 期 ， 影 響 政 府 權 益 ， 顯 有 違 失 。 

查 本 案 合 約 特 別 條 款 第 五 條 規 定 ， 得 標 廠 商 須 繳 交 合 約 總 價 百 分 之 五 之 履 約 保 證

金 計 美 金 六 萬 二 千 四 百 五 十 八 元 ， 折 合 新 台 幣 約 一 百 七 十 二 萬 八 千 八 百 三 十 七 元 。 復

查 合 約 條 款 第 三 條 ： 「 … 如 於 有 效 期 限 內 發 現 所 交 運 之 貨 品 有 短 缺 、 損 壞 或 品 質 不 符

等 問 題 ， 未 能 於 有 效 期 或 保 固 期 內 解 決 者 ， 應 依 買 方 通 知 展 延 保 證 金 有 效 期 ， 否 則 買

方 於 屆 滿 前 扣 收 該 履 約 保 證 金 。 」 同 條 款 第 四 條 ： 「 履 約 保 證 金 若 以 擔 保 信 用 狀 方 式

繳 交 ，… 假 使 貨 物 在 檢 驗 後 發 現 有 任 何 瑕 疵 ， 買 方 將 扣 留 此 履 約 保 證 金 直 到 糾 紛 解 決

後 始 予 發 還 」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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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案 履 約 保 證 金 信 用 狀 之 受 益 人 為 代 辦 機 關 （ 物 資 處 等 ） ， 由 該 機 關 負 責 核 收 、

保 管 與 核 退 ， 其 信 用 狀 有 效 期 至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， 該 保 證 金 須 於 驗 收 合 格 後

始 無 息 發 還 承 商 ， 倘 承 商 未 履 約 即 可 將 之 扣 收 。 本 案 履 約 保 證 金 相 關 單 位 之 辦 理 情 形

如 下 ：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九 日 物 資 處 以 物 貿 字 第6738 號 「 決 標 通 知 單 」 通 知 承 商 繳 交 履 約

保 證 金 ； 本 案 車 輪 瑕 疵 之 爭 議 期 間 ， 承 商 亦 曾 自 動 展 延 履 約 保 證 金 信 用 狀 六 個 月 至 八

十 七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， 惟 期 限 逾 期 前 ， 相 關 單 位 竟 未 要 求 再 展 延 或 逕 予 扣 收 ； 遲 至 一 年

四 個 月 後 之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， 經 濟 部 始 以 經 二 辦 字 第89866220 號 函 請 承 商 將 該 履

約 保 證 金 信 用 狀 有 效 期 限 再 予 以 展 延 ； 翌 （ 九 十 ）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台 鐵 局 以 材 採 外 字 第

8063 號 函 請 經 濟 部 洽 商 展 延 該 信 用 狀 ， 至 此 已 逾 期 三 年 ； 同 月 十 七 日 經 濟 部 再 以 經 二

辦 字 第09020312110 號 函 請 承 商 儘 速 展 延 該 信 用 狀 之 有 效 期 至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

日 ， 或 另 新 開 立 一 紙 信 用 狀 ； 十 月 十 五 日 該 局 又 以 材 採 外 字 第10311 號 函 請 該 部 洽 商

展 延 該 信 用 狀 ； 十 一 月 七 日 該 部 復 以 經 二 辦 字 第09020315500 號 函 請 承 商 展 延 該 信 用

狀 有 效 期 限 至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；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該 局 再 以 鐵 材 採 字 第

0920003093 號 函 請 該 部 積 極 洽 商 展 延 該 信 用 狀 ； 同 月 二 十 七 日 該 部 則 以 經 總 字 第

09200028510 號 函 請 承 商 將 該 信 用 狀 展 延 至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； 惟 迄 今 承 商 仍

未 辦 理 展 延 或 另 開 一 只 信 用 狀 。 經 濟 部 陳 稱 ： 「 承 商 於 本 案 尚 未 完 成 驗 收 前 ， 應 將 信

用 狀 有 效 期 不 足 部 分 辦 理 展 延 ， 惟 事 後 承 商 以 台 鐵 局 未 同 意 辦 理 檢 驗 及 驗 收 為 由 ， 拒

絕 再 辦 理 展 延 。 」 本 院 約 詢 時 該 部 坦 承 ： 「 未 適 時 掌 握 履 約 保 證 金 信 用 狀 之 有 效 期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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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無 法 辦 理 扣 收 ， 雖 有 訴 訟 可 資 求 償 救 濟 ， 惟 亦 有 疏 失 之 責 」 。 
綜 上 ， 本 案 車 輪 因 交 貨 時 發 現 一 只 車 輪 破 裂 及 部 分 車 輪 銹 蝕 、 包 裝 不 良 等 瑕 疵 ，

致 衍 生 後 續 諸 多 爭 議 ， 而 未 能 依 限 完 成 驗 收 ； 然 承 商 車 輪 到 貨 後 即 有 損 壞 或 品 質 不 符

等 問 題 ， 且 台 鐵 局 與 承 商 對 後 續 驗 收 條 件 仍 無 共 識 情 況 之 下 ， 物 資 處 竟 未 依 合 約 條 款

第 三 條 、 第 四 條 之 規 定 ， 於 履 約 保 證 金 信 用 狀 期 限 到 期 前 或 承 商 拒 絕 展 延 保 證 期 限 時 ，

即 應 扣 留 該 履 約 保 證 金 ， 至 糾 紛 解 決 後 始 予 發 還 ； 然 經 濟 部 至 該 信 用 狀 逾 期 約 一 年 四

個 月 後 之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始 函 請 承 商 辦 理 展 延 ； 而 台 鐵 局 為 委 辦 機 關 ， 與 代 辦 機

關 亦 為 共 同 之 買 方 ， 竟 遲 至 該 信 用 狀 逾 期 三 年 後 之 九 十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始 函 知 經 濟 部 要

求 承 商 辦 理 展 延 ， 致 本 案 車 輪 於 交 貨 品 質 顯 有 瑕 疵 之 情 況 下 ， 該 二 單 位 竟 置 若 罔 聞 ，

未 積 極 辦 理 展 延 或 扣 收 履 約 保 證 金 計 新 台 幣 一 百 七 十 二 萬 八 千 餘 元 ， 影 響 政 府 權 益 ，

顯 有 違 失 。 

三 、 台 鐵 局 未 依 本 案 合 約 規 定 善 盡 監 督 公 證 公 司 執 行 「 Ａ 級 公 證 」 檢 驗 之 責 ， 洵 有 違 失 ；

另 檢 驗 及 付 款 機 制 未 能 保 障 買 方 權 益 ， 亦 應 檢 討 改 進 。 

查 本 案 合 約 規 範116-11 「 Ａ 級 公 證 」 之 服 務 範 圍 ： 「 第 一 項 『 品 質 及 製 造 技 術 』 ：…

公 證 公 司 之 檢 驗 員 應 監 督 各 項 試 驗 、 徹 底 檢 查 並 確 定 其 品 質 與 製 造 廠 顯 示 之 製 造 技

術 。… 第 六 項 『 合 格 公 證 書 』 ： 公 證 公 司 之 檢 驗 員 認 為 對 其 所 檢 驗 之 產 品 及 其 使 用 之

材 料 在 技 術 上 為 完 全 合 格 時 ， 方 可 簽 發 合 格 公 證 書 。 第 八 項 『 月 報 』 ： 公 證 公 司 應 在

每 月 一 日 準 備 月 報 一 份 ， 並 包 含 下 列 項 目 ： 甲 、 簡 述 上 月 與 製 造 商 接 洽 經 過 ， 並 檢 附



 

一 二 

評 語 與 建 議 。 乙 、 工 廠 之 製 造 情 形 並 附 評 語 與 建 議 。 丙 、 檢 驗 中 之 一 切 發 現 與 檢 驗 員

所 採 取 之 行 動 。 丁 、 一 切 試 驗 之 紀 錄 與 報 告 。 戊 、 對 其 他 有 關 檢 驗 資 料 之 要 求 。 公 證

公 司 應 在 報 告 日 起 一 週 內 ， 將 月 報 正 副 本 共 四 份 以 航 空 郵 件 或 航 空 貨 運 寄 送 買 方 作 為

參 考 。 」 再 查 本 案 出 口 公 證 係 承 商 得 標 後 ， 依 投 標 須 知 所 列 十 八 家 公 證 公 司 之 清 單 中 ，

選 定 由 日 本 海 外 貨 物 檢 查 株 式 會 社 辦 理 公 證 檢 驗 （ 費 用 為 美 金 三 萬 六 千 三 百 五 十 元 ） ，

實 際 赴 製 造 廠 辦 理 公 證 檢 驗 係 該 公 證 公 司 之 歐 洲 分 公 司 。 

本 案 車 輪 於 國 外 製 造 廠 之 檢 驗 ， 台 鐵 局 係 全 權 委 由 公 證 公 司 依 合 約 「 Ａ 級 公 證 」

之 規 定 辦 理 各 項 監 督 及 檢 驗 ， 公 證 公 司 每 月 須 將 月 報 寄 送 買 方 ， 以 供 查 核 ； 公 證 公 司

之 檢 驗 員 認 定 所 檢 驗 之 產 品 ， 其 材 料 於 技 術 上 完 全 合 格 時 ， 方 可 簽 發 合 格 公 證 書 。 八

十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及 十 二 月 五 日 公 證 公 司 分 別 提 出 本 案 第 一 及 第 二 批 一 體 車 輪 之 公

證 報 告 ， 其 報 告 之 結 論 皆 為 ： 證 實 貨 物 完 全 符 合 契 約 中 所 列 之 需 求 。 然 本 案 公 證 公 司

未 依 合 約 規 定 提 送 月 報 供 買 方 查 核 ， 台 鐵 局 及 物 資 處 竟 置 若 罔 聞 ， 未 予 催 辦 。 本 院 約

詢 時 經 濟 部 陳 稱 ： 「 物 資 處 似 應 提 醒 公 證 公 司 依 規 定 提 送 月 報 予 台 鐵 局 審 核 。 」 台 鐵

局 亦 坦 承 ： 「 物 資 處 未 曾 轉 送 月 報 ， 台 鐵 局 材 料 處 、 機 務 處 未 予 催 辦 。 」 該 部 並 提 出

改 善 建 議 略 以 ： 「 公 證 公 司 於 買 方 無 法 監 督 之 情 形 下 ， 公 證 事 項 易 流 於 形 式 ； 政 府 採

購 法 實 施 後 ， 公 證 事 務 應 自 財 物 採 購 中 分 出 ， 而 以 勞 務 方 式 另 立 契 約 辦 理 招 標 採 購 ，

方 能 有 效 規 範 公 證 公 司 ， 並 可 加 強 公 證 公 司 之 服 務 品 質 ； 另 採 購 機 關 之 專 業 人 才 若 足

敷 使 用 ， 可 考 慮 捨 棄 委 外 公 證 ， 而 採 直 接 駐 廠 監 造 」 。 



 

一 三 

八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台 鐵 局 以 材 採 外 字 第8942 號 「 國 外 購 辦 物 資 委 託 書 」 委 請

物 資 局 代 辦 本 案 之 採 購 ， 該 委 託 書 之 「 付 款 條 件 」 欄 位 竟 為 空 白 ； 物 資 局 即 依 慣 例 及

制 式 商 業 條 款 之 規 定 ， 由 承 商 憑 無 瑕 疵 之 裝 船 文 件 ， 即 押 匯 全 數 貨 款 。 本 案 二 批 貨 款

計 美 金 一 百 二 十 四 萬 九 千 一 百 五 十 元 ， 承 商 於 貨 物 裝 運 出 口 後 即 辦 理 押 匯 ， 經 濟 部 表

示 承 商 檢 附 之 裝 船 押 匯 文 件 （ 提 單 、 發 票 、 裝 箱 單 、 原 廠 製 造 證 明 、 產 地 證 明 及 出 口

公 證 報 告 等 ） 均 與 合 約 及 信 用 狀 規 定 之 條 件 相 符 ， 經 開 狀 銀 行 中 央 信 託 局 及 物 資 處 審

核 後 即 予 付 款 ， 其 經 過 情 形 如 下 ： 本 案 裝 運 期 限 為 八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； 第 一 批 於

十 一 月 六 日 交 貨 ， 十 二 月 一 日 支 付 貨 款 美 金 六 十 四 萬 八 千 二 百 六 十 四 元 ； 第 二 批 於 十

二 月 五 日 交 貨 ， 應 支 付 貨 款 為 美 金 六 十 萬 零 八 百 八 十 六 元 ， 因 逾 期 十 六 天 ， 經 扣 除 逾

期 罰 款 後 ， 於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實 付 美 金 五 十 九 萬 一 千 二 百 七 十 一 元 ， 而 支 付 承 商 美 金

一 百 二 十 三 萬 九 千 五 百 三 十 五 元 之 全 數 貨 款 。 然 本 案 車 輪 交 貨 後 卻 發 現 諸 多 瑕 疵 ， 惟

承 商 於 出 口 時 已 領 取 貨 款 ， 致 後 續 要 求 承 商 辦 理 退 換 貨 或 支 付 檢 驗 費 等 過 程 中 ， 承 商

皆 消 極 以 對 ， 迄 今 仍 無 法 結 案 。 經 濟 部 陳 稱 ： 「 依 台 鐵 局 委 託 採 購 之 慣 例 ， 國 際 招 標

案 件 之 付 款 辦 法 ， 係 信 用 狀 受 益 人 憑 無 瑕 疵 之 裝 船 文 件 ， 即 可 押 匯 全 數 貨 款 ， 開 狀 銀

行 亦 應 無 條 件 支 付 。 本 案 若 發 生 交 貨 不 符 或 驗 收 不 合 格 而 須 辦 理 索 賠 ， 甚 至 索 賠 無 門

時 ， 則 該 局 之 權 益 將 無 法 受 到 保 障 ； 應 檢 討 考 量 改 採 交 貨 及 驗 收 後 分 段 比 率 付 款 ， 或

於 驗 收 合 格 後 始 支 付 全 數 貨 款 ， 亦 可 建 立 優 良 廠 商 名 單 ， 而 採 選 擇 性 招 標 辦 理 採 購 」 。 

綜 上 ， 本 案 車 輪 於 國 外 製 造 過 程 之 檢 驗 ， 係 委 由 公 證 公 司 依 合 約 「 Ａ 級 公 證 」 之



 

一 四 

規 範 執 行 監 驗 ， 該 公 司 每 月 須 提 送 月 報 供 買 方 查 核 ， 然 台 鐵 局 及 物 資 處 卻 未 確 實 要 求

公 證 公 司 提 送 月 報 ， 輕 忽 監 督 公 證 公 司 執 行 本 案 檢 驗 之 責 ， 洵 有 違 失 ； 又 未 能 有 效 規

範 公 證 公 司 ， 致 本 案 貨 品 核 有 諸 多 瑕 疵 之 下 ， 該 公 司 卻 仍 出 具 檢 驗 合 格 之 公 證 報 告 ，

其 檢 驗 機 制 確 有 可 議 ； 另 台 鐵 局 辦 理 國 際 標 採 購 案 時 ， 相 關 付 款 方 式 未 能 保 障 該 局 權

益 ， 交 通 部 應 督 促 檢 討 改 進 見 復 。 

四 、 台 鐵 局 未 能 確 實 掌 控 本 案 交 貨 期 程 ， 又 任 置 車 輪 於 戶 外 致 生 銹 蝕 ， 徒 增 檢 驗 費 用 之 支

出 及 辦 理 退 換 貨 與 索 賠 等 責 任 釐 清 之 爭 議 ； 且 因 遲 未 驗 收 影 響 車 輛 供 料 ， 致 衍 生 緊 急

空 運 費 之 不 當 公 帑 支 出 ， 核 有 疏 失 。 

查 本 案 合 約 特 定 條 款 第 四 條 規 定 ， 承 商 應 於 收 到 信 用 狀 後 三 個 月 內 裝 船 交 貨 。 八

十 六 年 八 月 十 五 日 物 資 處 以 物 貿 字 第12839 號 函 送 本 案 信 用 狀 影 本 及 輸 入 許 可 證 正 本

予 台 鐵 局 ， 並 說 明 業 於 同 年 月 九 日 於 中 央 信 託 局 辦 理 開 狀 ， 該 信 用 狀 規 定 承 商 應 於 同

年 十 一 月 十 九 日 前 裝 船 交 貨 。 嗣 經 台 鐵 局 材 料 管 制 中 心 於 同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以 機 料 字 第

012 號 函 請 該 局 材 料 處 催 促 承 商 儘 速 交 貨 ， 並 表 示 庫 存 之 二 項 一 體 車 輪 （EC- 204011

型 、TRA-8298626-P-84 型 ） 有 斷 料 之 虞 ， 本 案EC-204011 型 若 如 期 交 貨 ， 亦 僅 能 維 持

二 至 三 季 使 用 。 材 料 處 始 於 同 年 月 九 日 以 材 採 外 字 第8997 號 函 請 物 資 處 催 辦 承 商 儘 速

交 貨 ， 顯 示 該 局 對 於 一 體 車 輪 之 庫 存 量 及 本 案 交 貨 期 程 未 能 有 效 確 實 掌 控 ， 影 響 車 輛

用 料 ， 確 有 可 議 。 

本 案 三 千 一 百 只 車 輪 於 運 抵 台 鐵 局 高 雄 材 料 廠 後 ， 除 一 只 破 裂 車 輪 置 於 倉 庫 內 ，



 

一 五 

其 餘 均 存 放 於 倉 庫 外 無 遮 蔽 之 廣 場 ， 經 六 年 之 長 期 日 曬 雨 淋 ， 表 面 皆 產 生 嚴 重 銹 蝕 ，

且 經 審 計 部 派 員 實 地 勘 查 發 現 ， 部 分 車 輪 亦 有 散 落 之 情 形 。 另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三 日 財 團

法 人 金 屬 工 業 研 究 發 展 中 心 檢 送 本 案 檢 驗 服 務 費 估 價 單 予 台 鐵 局 材 料 處 ， 並 說 明 曾 二

度 赴 現 場 勘 查 ， 發 現 車 輪 表 面 之 銹 蝕 對 往 後 執 行 檢 驗 ， 徒 增 不 少 作 業 困 難 度 ， 經 該 中

心 詳 細 估 算 後 ， 檢 驗 費 用 計 新 台 幣 六 百 零 八 萬 八 千 六 百 元 ， 其 中 磨 修 表 面 銹 蝕 部 分 ，

即 占 新 台 幣 三 十 七 萬 二 千 元 ； 雖 台 鐵 局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陳 稱 ： 「 本 案 一 體 車 輪 為 半 成 品 ，

使 用 前 還 須 加 工 ， 表 面 銹 蝕 不 會 損 壞 及 影 響 壽 命 。 」 惟 仍 徒 增 磨 修 表 面 銹 蝕 之 檢 驗 費

用 ， 亦 可 能 引 起 後 續 辦 理 退 換 貨 及 索 賠 責 任 釐 定 之 爭 議 ； 顯 見 本 案 該 局 車 輪 之 保 管 措

施 ， 洵 有 疏 失 。 

本 案 自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台 鐵 局 於 第 一 批 車 輪 中 發 現 一 只 破 裂 後 ， 即 與 承 商

衍 生 爭 議 而 遲 未 辦 理 驗 收 ， 然 因 該 局 相 關 車 輪 之 庫 存 即 將 用 罄 ， 為 補 充 約 半 年 之 用 量

應 急 ， 即 另 案 緊 急 辦 理 國 內 採 購 一 體 車 輪 計 八 百 只 ， 並 於 八 十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決 標

（ 案 號 ： 【87 】 二 字 第008 號 ） ， 總 價 新 台 幣 一 千 六 百 三 十 二 萬 七 千 一 百 八 十 八 元 ，

惟 合 約 交 貨 期 限 為 同 年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， 因 該 局 柴 電 機 車 急 需 用 料 ， 即 另 請 該 得 標 承 商

先 行 空 運 二 十 四 只 柴 電 機 車 一 體 車 輪 （TRA-8298626-P-84 型 ） 應 急 ， 計 增 加 空 運 費 支

出 新 台 幣 一 百 七 十 七 萬 八 千 三 百 三 十 八 元 。 顯 見 台 鐵 局 因 行 政 效 率 不 彰 ， 遲 未 辦 理 本

案 之 檢 驗 驗 收 或 退 換 貨 ， 影 響 車 輛 後 續 之 用 料 期 程 ， 致 衍 生 不 當 之 緊 急 空 運 費 支 出 ，

核 有 未 洽 。 



 

一 六 

綜 上 所 述 ， 本 案 車 輪 交 貨 迄 今 長 達 六 年 ， 台 鐵 局 及 經 濟 部 （ 註 ： 代 辦 機 關 物 資 處

之 本 案 業 務 於 精 省 後 ， 移 由 經 濟 部 續 辦 ， 且 主 要 業 務 承 辦 人 員 未 變 ） 仍 未 完 成 檢 驗 驗

收 或 退 換 貨 、 索 賠 等 事 宜 ， 貽 誤 公 務 ； 且 未 依 合 約 規 定 ， 積 極 辦 理 履 約 保 證 金 信 用 狀

之 展 延 或 扣 收 ， 致 信 用 狀 有 效 期 限 逾 期 ； 又 台 鐵 局 未 依 合 約 規 定 善 盡 監 督 公 證 公 司 執

行 「 Ａ 級 公 證 」 檢 驗 之 責 ， 檢 驗 及 付 款 機 制 未 能 保 障 買 方 權 益 ； 另 該 局 未 能 確 實 掌 控

本 案 交 貨 期 程 ， 又 任 置 車 輪 於 戶 外 致 生 銹 蝕 ， 徒 增 檢 驗 費 用 之 支 出 及 辦 理 退 換 貨 與 索

賠 等 責 任 釐 清 之 爭 議 ， 且 因 遲 未 驗 收 影 響 車 輛 供 料 ， 致 衍 生 緊 急 空 運 費 之 不 當 公 帑 支

出 。 上 開 違 失 情 節 嚴 重 影 響 鐵 路 車 輛 用 料 及 政 府 權 益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

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並 轉 飭 所 屬 於 二 個 月 內 確 實 檢 討 改 進 見 復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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